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精進校務經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115年 3月 31日獎助學金委員會議訂定 

一、 法源依據與目的 

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扶助政策，強化校務經營效能與辦學品質，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作業要點」及其補助經費支用原則，訂定本要點。其

設置目的如下： 

(一) 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減輕經濟負擔，穩定就學。 

(二) 針對受國際經貿情勢（如美國關稅政策等）影響致家庭經濟發生重大變故之學生，提供即時性

與補充性扶助。 

(三) 建立公平、客觀與透明之評比機制，兼顧學習表現與家庭需求。 

(四) 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公共參與，提升整體校務經營成效。 

二、 經費來源與支用原則 

(一)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核定之「精進校務經營計畫」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二) 支用原則： 

1. 專款專用，依教育部補助經費支用及結報規定辦理。 

2. 獎助學金支出應符合「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政策目的。 

3. 不得與同性質政府補助重複支領。 

4. 應設置評比及審查機制，確保資源分配公平合理。 

5. 學生如已獲領「精進校務經營獎學金」，於符合資格之前提下，仍得申請本助學金，不受兼

領限制。 

6. 相關資料應妥善保存，以供查核。 

三、 獎學金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本國籍且就讀本校日間學制副學士班、學士班及碩博士班（不含在職專班）之在學學生。 

(二) 符合下列身分之一： 

1. 具低收入戶證明。 

2. 具中低收入戶證明。 

3. 受國際關稅或經貿政策影響，致家庭主要收入者失業、減薪或營業收入顯著減少，經本校審

查認定確有生活困難者。 

(三)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 60％（含）以內。 

(四) 操行成績 80分以上，且無記過（含）以上處分紀錄。 

(五) 未享公費待遇。 

四、 應繳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前一學期成績單（須載明班級排名百分比）。 

(三) 獎懲紀錄證明。 

(四)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 

(五) 經濟弱勢或經濟變故證明文件。 

(六) 其他有助於評比之佐證資料（如競賽獎狀、證照等）。 

 



五、 獎學金評比項目與配分機制 

採量化與質化併行評比，總分 100分，依得分高低排序擇優錄取（同分時以家庭經濟分數高者優先）： 

(一) 學業成績表現（50分）：依班級排名百分比核給。 

1. 班級排名前 10％：50分 

2. 前 11％至 20％：45分 

3. 前 21％至 30％：40分 

4. 前 31％至 45％：30分 

5. 前 46％至 60％：20分 

(二) 家庭經濟狀況（30分）：依低收、中低收或變故程度核給。 

1. 低收入戶：30分 

2. 中低收入戶：25分 

3. 因國際關稅影響經濟變故：依影響程度核給 15–25分。 

(三) 特殊優良表現（20分）：含學術競賽、證照、社會服務或校內外榮譽。 

(四) 依總分高低排序，於核定經費範圍內擇優錄取；若總分相同，以家庭經濟狀況分數較高者優

先。 

六、 獎學金申請時間、名額及金額 

(一) 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依公告日期辦理。 

(二) 錄取名額：每學期視教育部核定之經費額度調整。 

(三) 錄取後，核定金額： 

1. 班級排名前 30%（含）者：新臺幣 20,000元。 

2. 班級排名 31%至 60%者：新臺幣 10,000元。 

七、 助學金申請資格與規定 

(一) 資格條件：與第三點相同，惟學業成績基準調整為「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60分（含）以

上」。新生及轉學生首學期免附前一學期成績。 

(二) 核發標準：每月發給最高新臺幣 6,000元。 

(三) 生活服務學習義務： 

1. 以每月 24小時為原則，每週不超過 8小時。 

2. 鼓勵機制：前一學期班級排名前 30%者，得減免 8小時服務時數。 

3. 服務內容應具公益、公共或教育性，且不得具危險性或影響課業。 

八、 助學金審查與考核 

(一) 評比機制：包含家庭經濟急迫度（40%）、學業狀況（20%）、服務態度（30%）及單位考核意

見（10%）。 

(二) 服務單位應設督導人員，按月進行考核，考核未達標準者，得停止核發。 

九、 審查與核定程序 

(一) 初審：由生活輔導組進行資格與文件完整性審查。 

(二) 核定：由本校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查小組依評比分數審議。 

十、 本要點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